
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校舍及運動設施開放提供使用申請表 

使用單位  

使用事由   

使用時間 自   年  月  日  時起至  年  月  日   時止計  小時 

使用場所 

使用費 

場 地 名 稱 單 位 數量 
應 收 價 額(單價) 小計 

  

   元      元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合計 新台幣： 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元整 

※腳踏車及學生宿舍床位只提供 20人(含)以上團體一次性使用。 

※本表游泳池收費標準，以機關及社會團體為對象，友校使用另參本校游泳池開放管理收費標準

表。 

茲申請借用上列場所及設備，無條件遵守貴校場所及運動設施開放與管理提供使用作業要

點之規定，如有違反，隨時接受停止使用權，絕無異議，特立切結。 

備註：活動後場地需恢復原狀並負責清運垃圾離校 

此致            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單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中華民國    年   月    日 

承辦人          庶務組長         總務主任           主計主任          校長 


